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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金证法意[2013]字 0826 第 0189 号 

致：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所受华闻传媒委托，作为华闻传媒本次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提供相

关法律服务。 

为本次重组，本所律师已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以及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北

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及本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3103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还针对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重组的相关情况进行补充核查

并发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必要补充。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本次重组

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的相关表述。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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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华闻传媒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

用于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华闻

传媒为本次重组提供的补充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反馈意见》的补充法律意见 

标的资产部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许可证或资质将于 2013 年底或 2014

年初到期，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到期后续展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不能续展，

将对主营业务的影响，及将采取何种措施予以解决。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六）、11 项）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资产与主营业务相关业务许可证更新情况如下： 

2013 年 5 月 6 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向陕西黄马甲颁发《出版物经营许可

证》（陕新出发社会批字第 104 号），经营范围为图书、报刊的批发兼零售，有

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 

据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资产与主营业务相关并将于 2013

年底或 2014 年初到期的业务许可证或资质如下： 

许可证持有

人 
许可证名称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颁发单位 有效期至 

华商数码 

重庆分公司 
印刷经营许可证 渝新出印证字 10026 号 重庆市新闻出版局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华商数码 

西安分公司 
印刷经营许可证 

陕 新 出 印 证 字
614009141-1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2014 年 3 月 31日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陕 B2-20080051 陕西省通信管理局 2014 年 1 月 4 日

陕西黄马甲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陕 交 运 管 许 可 西 字

610130244434 号 
西安市交通运输管

理处 
2014 年 6 月 30日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吉 B-2-4-20080044 吉林省通信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27
日 吉林盈通网

络 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

使用证书 
吉号[2009]00032-B011 吉林省通信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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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持有

人 
许可证名称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颁发单位 有效期至 

吉林华商传

媒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新 出 发 吉 林 批 字 第

2200757 号 吉林省新闻出版局 2014 年 4 月 30日

辽宁盈丰传

媒 
食品流通许可证 SP2101051110012221 皇姑区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21日

长春华晟文

化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吉文演 01 号-1 吉林省文化厅 2014 年 5 月 30日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

可证 

市广告办（2013）0044
号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 2014 年 1 月 31日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

可证 

市广告办（2013）0043
号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 2014 年 1 月 31日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

可证 

市广告办（2013）0045
号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 2014 年 3 月 30日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

可证 

市广告办（2013）0046
号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 2014 年 3 月 31日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

可证 

市广告办（2013）0047
号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 2014 年 3 月 31日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

可证 

市广告办（2013）0049
号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 2014 年 3 月 31日

华商卓越文

化 

 

户外广告设置使用许可

证 
 西安浐灞生态区经

济发展局 
2014 年 5 月 16日

根据公司的说明，在上述业务许可证或资质中，因业务发展的原因，华商卓

越文化持有的编号为市广告办（2013）0045 号《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

在到期后将不再办理续展。 

针对其他许可证或资质，本所律师查阅了取得上述许可证或资质的法定条

件，并据此进行了调查和／或走访。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本所律师认为，除华商卓越文化持有的编号为市广告办（2013）0045 号《西

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外，上述标的资产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许可证在到期后

续展不存在法律障碍。 

此外，根据相关公司出具的说明或承诺，如取得上述许可证或资质的法定条

件发生变化，相关公司将及时采取措施，使其具备获得相关许可证或资质的条件。 

 

二、关于本次重组相关情况的补充核查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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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与交易有关方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华路新材、西安锐盈、拉萨

澄怀、拉萨观道锁定期以及盈利补偿期限等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主要内容

如下： 

（1）锁定期 

华路新材承诺，其认购的所有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持的股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24 个月内转让股份

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40%，36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

认购股份总数的 60%，48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西安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承诺，若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对其用

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其认购的所有股份（包括

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48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 个

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若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

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其认购的所有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24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40%，36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60%，48 个月内转

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

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2）盈利预测承诺年限 

承诺年限（或补偿期限）延长二年，即为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并且补充约定了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承诺预测净利润

数。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补充协议内容合法，已经相关各方正式签署并

且在约定的相关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华路新材、西安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

道就其本次发行所取得的华闻传媒股份重新作出的锁定承诺，符合《重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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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2、华闻传媒董事会会议 

2013 年 9 月 1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西安锐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陕西华路新

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上海大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常喜投资有限公司、西

安锐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经核查，华闻传媒已在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等文件中

披露上述补充协议为关联交易。经核查，华闻传媒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关联

议案，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华闻传媒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查认可，并已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出具《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应当取得的相应批准和授权，且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已依法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应履行的信

息披露义务和审议批准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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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云涛：               
 
 
 
田予：                                  郑晓东：               
 

 
                                     
                                    吴  涵：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